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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 112 年度警衛勤務廠商評審作業說明

一、參與評審廠商資格：需為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採購部代理各機關、學校辦理

112 年度「警衛勤務」採購共同供應契約條款–北區：第三級定期性警衛勤務得

標廠商。

二、服務建議書撰寫格式、內容及相關規定：

（一）廠商應依「三、評審項目及配分」之各項要求內容，撰寫「服務建議書」，

服務建議書 1式 5份，應以Ａ4尺寸紙張直放中文橫寫印刷，頁數以 30 頁

（不包括封面、封底、目錄及附錄）為上限。載明「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

川局 112 年保全（警衛勤務）服務建議書」、「參與評審廠商名稱」，及「負

責人姓名」。

服務建議書之內容應包括如下：

1.辦理相關業務實績表現。

2.如何規劃管理本計畫勤務。

3.公司管理制度及優勢。

4.保全人員危機處理應變能力。

5.保全人員配備。

（二）參與評審廠商應提出服務建議書，及其他應檢附文件，以不透明信封袋密

封，於截止收件前，以郵遞或專人送達機關指定場所，所提服務建議書一

經提出後，不得退換、更換或補件。參與評審廠商所提服務建議書內容，

於得標後為契約之一部分。

（三）參與評審廠商不依機關之建議製作服務建議書時（含所送份數不足時），

評審委員得視其情形，給予相對較低之分數。

三、評審項目及配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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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評審廠商方式及評定原則：（序位法－評分轉序位評比）

（一）由本局組成之評審小組辦理評審，並由各評審委員依據各參與評審廠商所

提服務建議書，及本說明所列之遴選項目及配分，評定各廠商之得分。

（二）全部評選項目之合計總分數（滿分）為 100 分，由各出席之評審委員就

評選項目及配分，填寫評比評分表（含序位）乙份，交由本局工作人員計

算總平均分數及序位數總和。

（三）評審小組出席委員評分結果，總平均分數達 80 分（含）以上者為合格廠

商；總平均分數未達 80 分者為不合格廠商，經評定為不合格者，不得作

為符合需要廠商。

（四）評審小組之評審作業，以「記名方式秘密為之」為原則。

（五）符合需要廠商評定方式：經計算各投標廠商之序位數總和結果，以總序位

合計數最低，且經評審小組出席委員過半數決定者，為符合需要廠商。

五、履約期間：112 年 1 月 1 日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止。

六、評審通知

本服務建議書案，將於審查會議結束後 7日內發函參與評審之廠商，並於本局官

網公告之。

評審項目及配分 得分

審查項目 1：

廠商經驗與實績（30%）

審查項目 2：

警衛勤務之規劃（20%）

審查項目 3：

公司管理制度（20%）

審查項目 4：

危機處理應變能力（20%）

審查項目 5：

保全人員配備（10%）

得分合計


